关于天津市海河医院复印纸采购院内论证
的通知（2026年2月）
1、 项目概况
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10号）要求，规范海河医院复印纸采购流程，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，组织本次院内论证活动。
2、 项目基本情况
1. 项目编号：2026005
2. 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名称：天津市海河医院复印纸采购院内论证项目
3、 供应商参加本次院内论证活动应具备的条件
1. 满足已入围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“天津市2026年度复印纸框架协议采购项目”供货商。
2. 供应商可满足本项目全部货品的供应。
四、采购需求
	序号
	货品品名
	采购规格
	参数
	预计年采购量（包）

	1
	A3复印纸
	包
	80g，500张/包
	15

	2
	A4复印纸
	包
	80g，500张/包
	7000

	3
	A5复印纸
	包
	70g，500张/包
	1700

	4
	B5复印纸
	包
	70g，500张/包
	55


4、 公告期限和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
1. 公告期限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日。
2.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：本项目以电子版形式进行响应文件投递，不接受纸质文件，供应商应于2026年3月4日9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按照响应文件格式（详见附件）要求，制作为1个PDF文件，逐页加盖公章，文件名以“复印纸响应文件，联系人—供应商名称—联系电话”命名，发送至联系邮箱 zhenai7052@163.com。
5、 论证结果的公布
评审委员会在评审后，生成评审报告，在“天津市海河医院官网”公布。

